附件5

  湖南省药学专业(非临床单位)高级职称申报参评人员所在单位评分表
参评人姓名：                       参评人所在单位：                                                             参评专业：
	评分类型
	评分项目
	评分要求和标准
	得分

	职业道德（15分）
	
	用人单位通过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征询相关部门意见等方式考核评价申报参评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职业道德、从业行为等。申报参评高级职称人员，职业道德测评须合格以上（≥9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扣分（累计扣分不超过15分）：
1.任现职以来，受到警告处分（已过处分期）的扣3分/次；警告（处分期内）、记过以上（已过处分期）处分的扣5分/次。

2.拒绝执行救灾、援疆、援藏、援外等单位或上级部门下达的指令性任务者扣2分/次。
3.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劳动纪律，无故迟到、早退、离岗者视情况扣1-3分/次。
4.服务态度差，造成有效投诉的，扣2-5分/次。
	

	学术水平（17分）
	学历学位（5分）
	大专、本科（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合格出站）分值依次为1、2、3、4、5分，按申报参评最高学历计分（学历、学位同等对待，学历、学位有一项就可以给分），双学历者上浮一档，5分封顶。
	

	
	学术论文（5分）
	符合评审条件、公开发表的论文每篇1分，SCI论文每篇2分，5分封顶。
	

	
	科研课题、科技创新（7分）
	科研课题、专利需与参评专业相关，同一课题、专利就高加分一次，不重复加分，课题、专利须是任现职以来的，7分封顶。

课题立项和结题排名前三可得分（按相应级别基数乘以系数，排一*1，排二*0.6，排三*0.3，已立项的课题（厅级、市州级）每项基数1分、省级每项基数3分、国家级每项基数5分，完成结题的每项基数增加1分。课题立项在任现职前，课题结题在任现职后，则课题立项不给分，课题结题给分。课题立项需有立项文件，结题需有结题报告。

发明专利以国家知识产权部门颁发的专利证书为准，排一记2分，排二记1分。 
	

	工作能力（20分）
	
	采取个人业绩述职形式，述职报告不少于3000字。由用人单位成立量化评分小组，根据专业特点重点评价知识与技能掌握的熟练程度，尤其是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以及业务组织管理能力、解决复杂疑难问题能力，共3个档次，优秀（18-20分）、良好（15-17分）、合格（12-14分）。参评高级职称者，专业能力须合格以上（≥12分）。
	

	工作业绩（40分）
	从事专技岗位工作年限（10分）
	申报参评副高的，从事专技工作满5年得1分，每增加1年加1分，10分封顶。
申报参评正高的，从事专技工作满10年得1分，每增加1年加1分，10分封顶。
	

	
	任现职年限（10分）
	聘任达到任现职年限起点得5分（根据不同学历达到不同聘任现职年限最低要求），聘任现职年限每增加一年加1分，10分封顶。
	

	
	专业工作量（5分）
	近5年（申报参评副高职称者博士2年，硕士4年）平均工作量计算，完成基本工作量（正高35周/年、副高40周/年）计3分，超过基本工作量每超2周加0.5分，5分封顶。
	

	
	工作质量（15分）
	用人单位量化评分小组根据申报参评人员近5年（申报参评副高职称者博士2年，硕士4年）工作质量考核情况评分，共3个档次，优秀（14-15分）、良好（11-13分）、合格（9-10分）。药品发明情况、行业技术标准、规范编制修订，编写报告、工作总结、参与国家和省级专项检查、参与重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或重大药品安全隐患事件处理等均可作为工作业绩。申报参评高级职称人员，工作质量须合格以上。
	

	外语水平（5分）
	
	取得符合人社部门认可的职称外语证书或免职称外语条件的申报参评人员得5分，5分封顶。
	

	计算机水平（3分）
	
	每个科目（模块）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得1分(原人事厅颁发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中级合格证认可为1个科目)， 3分封顶；符合人社部门免计算机能力的申报参评人员得3分。
	

	实得总分
	用人单位评分实得总分保留2位小数点（除签名手写外,其它部分手写无效）。　
	

	本  单　位　意　见

该同志系本单位工作人员，评分依据材料属实，评分结果真实可靠，具体评分情况及结果已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同意申报参评。如有虚假隐瞒，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 
评分组组长签名：       审核人签名：          主要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  定  单  位  意  见
评分方案报我单位审定，评分结果复核无误。

审核人签名：       主要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